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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2023〕42号                       签发人：贾  辉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关于对三门峡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85号

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梅长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和规范三门峡民办教育”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扶持政策

长期以来，三门峡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持续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一是落实同等资助政策。民办学校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按规定同等享受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政策。二是落实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民办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民办学校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执行与公办学校相同的价格政策。三是民办学校建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公办学校同等政策，按划拨等方式供应土地。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国家相应的政策供给土地。四是实行分类收费政策。规范民办学校收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通过市场化改革试点，逐步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办学成本以及本地公办教育保障程度、民办学校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民办学校自主确定。

二、关于强化日常办学行为监管

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正确引导，帮助学校树立社会效益优先的指导思想，根据学校综合办学条件，科学核定办学规模。民办学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坚持依法办学，诚信办学，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核心，不断完善学校办学条件，建立健全教育教学及内部各项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以良好的办学条件和过硬的教育教学质量赢得社会的认可，增强办学的吸引力。

三、关于正确引导民办教育规范发展

一是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要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根本任务。要强化质量意识,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切实加大教学投入,开足开齐有关课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二是坚持规范办学、健康发展。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要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规范办学行为,坚持依法治校,走持续健康发展之路。三是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督导评估。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督导,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相关专家或委托社会中介组织对民办学校实施年检和办学质量定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对办学质量较差、社会反映不良的违法违规民办学校，要及时依法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1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职业与社会教育科 2816621   联系人：张军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0日印发
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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